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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筑〔2021〕17 号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关于调整建筑施工企业通常 

行为评价标准部分指标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： 

为健全完善我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，经研究，

对《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企业通常行为评价标

准（2016 年版）》的奖励信息指标进行部分调整（详见附件）并

于 202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
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3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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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福建省建筑施工企业通常行为评价标准（奖励信息部分） 
 

序

号 
分值 

评价 

内容 
评价指标 评价方式 备注 

1 

不设

加分

限值 

4.1 工

程质

量类 

4.1.1 企业承建的在闽工程项目近 2 年内获得以下国家级工程质量奖

项： 

（1）由中国建筑业协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（国家优质

工程），每一项目得 15 分； 

（2）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组织评选的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，每

一项目得 10 分； 

（3）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组织评选的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（不含

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优秀住宅小区），每一项目得 10 分； 

（4）由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组织评选的国家优质工程奖，每一项

目得 6 分。 

以上项目第一参建单位减半得分，其他参建单位不得分。按照工

程类别（房建、市政），分别在房建总承包、市政总承包两类序列中

加分。 

省住建厅委托的评

价机构（即省造价

总站，下同）负责

录入。 

1、以生效的通报文书为准；承

建单位（含各联合体成员）、第

一参建单位均以通报文书中注

明的单位及排序为准。以联合

体形式实施的工程，各联合体

成员视为承建单位，下同。 

2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二

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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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不设

加分

限值 

4.1 工

程质

量类 

4.1.2 企业承建的在闽工程项目近 2 年内被评为“闽江杯”省级优质工

程的： 

1、房建类工程 

（1）住宅工程或商住楼工程 

10000 ㎡≤建筑面积 ＜30000 ㎡的，每一项目（同一项目内有多个单

位工程的，按一个项目计，下同），得 2 分； 

30000 ㎡≤建筑面积＜ 60000 ㎡的，得 4 分； 

建筑面积≥60000 ㎡的，得 6 分。 

（2）住宅小区或组团工程 

建筑面积 50000 ㎡及以上的，得 6 分。 

（3）公共建筑工程 

10000 ㎡≤建筑面积 ＜30000 ㎡的，得 2 分； 

30000 ㎡≤建筑面积＜ 60000 ㎡的，得 4 分； 

建筑面积≥60000 ㎡的，得 6 分。 

（4）仿古建筑仿建或重建工程 

1500 ㎡≤ 建筑面积＜ 3000 ㎡的，得 2 分； 

3000 ㎡≤ 建筑面积＜6000 ㎡的，得 4 分； 

建筑面积≥6000 ㎡的，得 6 分。 

（5）装配式建筑 

5000 ㎡≤ 建筑面积＜ 10000 ㎡的，得 2 分； 

10000 ㎡≤ 建筑面积＜30000 ㎡的，得 4 分； 

建筑面积≥30000 ㎡的，得 6 分。 

（6）园林建筑工程 

5000 ㎡≤ 建筑面积＜ 10000 ㎡或 20000 ㎡≤占地面积＜40000 ㎡的，

得 2 分； 

10000 ㎡≤ 建筑面积＜ 15000 ㎡或 40000 ㎡≤占地面积＜60000 ㎡

的，得 4 分； 

建筑面积≥15000 ㎡或占地面积≥60000 ㎡的，得 6 分。 

  

省住建厅委托的评

价机构负责录入。 

1、以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

协会和福建省建筑业协会的通

报文书为准；承建单位（含各

联合体成员）、第一参建单位均

以通报文书中注明的单位及排

序为准。 

2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二

年。 



 

 - 4 - 

2 

不设

加分

限值 

4.1 工

程质

量类 

 

2、市政类工程 

（1）城市立交桥：20000 ㎡≤ 桥面面积＜ 30000 ㎡的，得 2 分； 

30000 ㎡≤桥面面积 ＜ 60000 ㎡的，得 4 分； 

桥面面积≥60000 ㎡的，得 6 分。 

（2）城市道路：100000 ㎡≤道路面积＜ 300000 ㎡的，得 2 分； 

300000 ㎡≤道路面积 ＜ 600000 ㎡的，得 4 分； 

道路面积≥600000 ㎡的，得 6 分。 

（3）独立供水厂：5 万吨≤日供水＜ 10 万吨的，得 2 分； 

10 万吨≤日供水＜15 万吨的，得 4 分； 

日供水≥15 万吨的，得 6 分。 

（4）独立污水处理厂：5 万吨≤日处理能力＜ 10 万吨的，得 2 分； 

10 万吨≤日处理能力＜ 15 万吨的，得 4 分； 

日处理能力 ≥ 15 万吨的，得 6 分。 

（5）城市桥梁（跨河桥）：300m ≤ 长度＜ 500m 的，得 2 分； 

500m ≤ 长度 ＜ 1000m 的，得 4 分； 

长度 ≥ 1000m 的，得 6 分。 

（6）城市隧道工程：500m ≤ 长度 ＜ 1000m 的，得 2 分； 

1000m ≤ 长度 ＜ 2000m 的，得 4 分； 

长度 ≥ 2000m 的，得 6 分。 

（7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：线路长度 5km 及以上的，得 6 分。 

（8）其他市政工程：5000 万元 ≤ 投资额 ＜ 1 亿元的，得 2 分； 

1 亿元 ≤ 投资额 ＜ 2 亿元的，得 4 分； 

投资额 ≥ 2 亿元的，得 6 分。 

以上项目第一参建单位减半得分，其他参建单位不得分。按照工程类

别（房建、市政），分别在房建总承包、市政总承包两类序列中加分。 

省住建厅委托的评

价机构负责录入。 

1、以福建省工程建设质量安全

协会和福建省建筑业协会的通

报文书为准；承建单位（含各

联合体成员）、第一参建单位以

通报文书中注明的单位及排序

为准。 

2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二

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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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不设

加分

限值 

4.1 工

程质

量类 

4.1.3 企业承建的在闽工程项目近 2 年内被评为市级优质工程的，根

据工程项目建设规模，对应“闽江杯”省级优质工程的加分标准 20%加

分。 

以上项目参建单位不加分。按照工程类别（房建、市政），分别

在房建总承包、市政总承包两类序列中加分。（满分 10 分） 

由项目所在地的设

区市住建主管部门

负责录入。 

1、评价以生效的通报文书为

准；承建单位（含各联合体成

员）以通报文书中注明的单位

为准。 

2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二

年。 

4 

不设

加分

限值 

4.2 安

全文

明施

工类 

4.2.1 企业承建的在闽工程项目近 2 年内被评为福建省建筑施工安全

生产标准化优良项目的: 

（1）根据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,对应“闽江杯”省级优质工程的加分标

准 50%加分； 

（2）建设规模未达到“闽江杯”省级优质工程加分标准的，加 0.5 分。 

以上项目第一参建单位减半得分，其他参建单位不得分。按照奖项的

工程类别（房建、市政），分别在房建总承包、市政总承包两类序列

中加分。 

省住建厅委托的评

价机构负责录入。 

1、评价以生效的通报文书为

准；承建单位（含各联合体成

员）以通报文书中注明的单位

及排序为准； 

2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二

年。 

5 
满分 

5 分 

4.3 科

技进

步类 

4.3.1 企业近 2 年内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以下科学技术进步奖： 

（1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每项得 5 分； 

（2）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每项得 3 分； 

（3）福建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每项得 2 分。 

其他完成单位减半得分。 

企业如实申报，由

企业所在地住建主

管部门负责审核(省

外施工企业统一由

省造价总站负责审

核)。 

1、以国务院或福建省人民政府

生效的通报文书为准； 

2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二

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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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

满分 

5 分 

4.4 通

报表

扬 

4.4.1 企业近 1 年内承建的在闽工程在省发改委组织的福建省重点项

目建设业绩信誉考核中，被评定为 A 级的，每一项目得 1 分。按照奖

项的工程类别（房建总承包、市政总承包），分别在房建总承包、市

政总承包两类序列中加分。(满分 2 分) 

省住建厅委托的评

价机构负责录入。 

1、以生效的通报文书为准； 

2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

一年； 

3、所涉项目应为福建省工程

项目建设监管系统登记的房建

或市政总承包项目。 

7 

4.4.2 企业近 2 年内参与福建省组织的抢险救灾活动的： 

（1）受到省委、省政府或住建部通报表扬，一次得 2 分； 

（2）受到设区市委、市政府或省住建厅通报表扬，一次得 1 分。 

同一事项，只计算一次最高得分。(满分 2 分) 

注：1、抢险救灾活动应为实际参与抗击台风、暴雨、地震等自然灾

害。 

2、对于提供资金或物资援助而没有参与实质性抢险救灾的，不

列入信用评价。 

1、第（1）项和省

住建厅作出的通报

表扬，由省住建厅

委托的评价机构负

责录入。 

2、其他通报表扬由

作出通报所在地的

设区市住建主管部

门，根据企业申请

及佐证材料进行录

入。 

1、以生效的有文号的通报文

书为准，通报文书主动公开，

在网上可查； 

2、企业申请时，应当提供参与

的现场图片、影像材料、新闻

媒体报道等佐证材料； 

3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二

年。 

8 

4.4.3 企业近 2 年内在闽从事工程建设活动中突出表现，受到省级及

以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其他通报表扬的，一次 0.5 分。（满分 1

分） 

省住建厅委托的评

价机构负责录入。 

1、以生效的通报文书为准。 

2、评价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一

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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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30 日印发 


